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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钞崩坏、白银需求与海外白银流入
———对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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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审计学院 金融学院， 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８１５）

摘　要：明代民间白银货币的大量应用与大明宝钞的逐渐崩坏是相互伴随的，共同促进了白

银货币化的进程。从民间开始的自下而上的白银货币化趋势冲击着明代的货币制度，最终明政

府不得不以法令的形式认可了白银的货币地位。明代中国产银数量远远不足以满足政府和民间

巨大的白银需求，明政府被迫开放海上贸易，凭借外贸出超优势，巨额海外白银滚滚流入国内，满

足了明代中后期不断扩大的白银货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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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明代史籍会发现，在有关典章制度的记
载中，唯见“钞法”和“钱法”，并不见“银法”。这

说明，白银不是明朝的法定货币，明代并没有白银

制度可言。从历史上看，白银货币化发端于民间，

而不是来自官方的制度设计。明朝成弘年间以

后，白银经历了从官方非法货币到官方认可的合

法货币过渡的时期，到嘉靖年间（１６世纪 ４０年
代），白银货币化过程已经基本完成。隆庆元年

（１５６７年），明穆宗颁令：“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
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止许用钱”。这条法

令是明朝在白银货币化客观现实下，明确“银钱

兼使”的法令。这是明朝首次以法权形式肯定了

白银的合法货币地位，而且是用法权形式把白银

作为主币的货币形态固定了下来。因此，明穆宗

颁布的这条法令也可视作明朝建立银本位货币体

系的证明。官方的认可与推动加快了白银货币化

步伐，白银在整个社会全面铺开，渗透到社会的每

个角落，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白银货币化

加快了货币流通，活跃了商品市场，繁荣了社会经

济，带来了整个明代社会结构的变迁。从某种意

义上说，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商帮的形成、

市镇的兴起，都受益于白银货币化。因此，海外白

银流入是中国当时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变迁催生

出来的一种要求。

白银货币化作为晚明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

早在明清之际就已引起著名思想家黄宗羲、顾炎

武、王夫之等人的极大关注，由于担心白银货币化

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三人无一例外，都有“废银

论”思想。现代以来，尤其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
后，彭信威从货币史的角度［１］，梁方仲从赋税制

度与国际贸易的角度［２］，均对白银问题展开了深

入的研究，他们卓越的学术成就至今仍令人瞩目。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叶世昌对货币理论沿革进
行了系统研究［３］，艾维泗（Ａｔｗｅｌｌ）、弗林（Ｆｌｙｎｎ）
和吉拉尔德兹（Ｇｉｒａｌｄｅｚ）等外国学者对海外白银
流入中国及其影响进行了考察［４５］，全汉升对明

代太仓银、国际白银流入、宋明银价变动以及白银

对北方边防及市场的影响，均有深入研究［６］。弗

兰克（Ｆｒａｎｋ）的研究突破了以沃伦斯坦（Ｗａｌｌｅｒ
ｓｔｅｉｎ）为代表的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论，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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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明代中国处于当时世界经济体系中心的观点，

可惜在他的宏大体系中，并无对明代白银货币化

的具体研究［７］。万明从历史学角度对明代白银

货币化进行了初步考察［８］。迄今为止，学术界尚

缺乏对明代白银货币化历程的专门的、系统的研

究，这是一个很大的缺憾。笔者企图填补这一缺

憾。本文沿着民间白银货币的应用与大明宝钞的

逐渐崩坏的关系这一线索，通过对史实的考察试

图分析白银货币化与宝钞衰落的关系以及白银需

求与海外白银流入的关系。

一、宝钞崩坏与白银需求

白银货币化趋势早在唐宋以后就开始显现了

出来。对此，顾炎武曾有考证论述：

“唐宋以前，上下通行之货，一皆以钱而已，

未尝用银。……然考之通典，谓梁初唯京师及三

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

易。交广之域，则全以金银为货。……宋史仁宗

纪，景二年，诏诸路岁输缗钱。福建二广易以

银，江东以帛。于是有以银当缗钱者矣。金史食

货志，旧例银每铤五十两其直百贯。民间或有截

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昂。遂改铸银，名承安宝货。

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

用。又云，更造兴定宝泉，每贯当通宝五十，又以

绫印制元光珍货，同铜银钞及余钞行之。行之未

久，银价日贵，钱宝日贱，民但以银论价。至元光

二年，宝泉几于不用。哀宗正大间，但以银市易，

此今日上下用银之始。”①

从顾炎武的上述考证中可以知道，民间以银

交易，是从金代开始盛行的。元代实行宝钞制度，

曾以银为钞本，又在对外贸易中使用白银。这些

都为明代白银货币化奠定了社会基础。然而，明

代白银货币化却并非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

是明代官方与民间博弈的结果。明朝立国不久就

建立了宝钞货币制度，为推行宝钞制度而屡屡禁

用金银和铜。可是，由于宝钞逐渐崩坏，加之铜币

原材料的匮乏，客观上推动了了白银货币化趋势。

本文就沿着民间白银货币的应用与大明宝钞

的逐渐崩坏的关系这一线索来考察白银货币化

趋势。

洪武八年（１３７５年）发行“大明通行宝钞”之
后，明朝下令禁止金银流通，后来连铜钱也一并禁

止，专行纸钞。可是由于明朝实行钞法，并无贵金

属或实物作为发钞准备，宝钞在流通中投放多而

回笼少，初行钞法时，明朝也未规定旧币更新办

法。直到洪武九年七月，实际上已经出现了旧钞

问题，才制定了“倒钞法”。但“倒钞法”很不成

功，“收换昏钞之法，本以便民，然民多缘法为奸

诈，每以堪用之钞，辄来易换者”②。

由于宝钞制度本身存在着缺陷，“大明宝钞”

的贬值，几乎在实行钞法后立刻就开始了。从钞

与白银的比价看。在洪武中期大致是银一两当钞

三五贯。宣德七年，湖广、广西、浙江等地的商税

鱼课折钞，每银一两纳钞一百贯。正统元年，“今

银一两当钞千余贯”③。成化年间，大兴左卫指挥

使周广反映的情况更加严重，“近年钞法不行，每

钞千贯止值银四五钱”④。可见，在长达百年的时

间里，宝钞贬值日趋严重，至成化年间，其贬值幅

度在一千倍左右。

宝钞的日趋贬值使得宝钞流通不畅，明代人

称之为“钞法阻滞”。顾炎武曾经揭示这种现象：

“是国初造钞之后不过数年，而其法已渐坏不行，

于是有奸恶之条，充赏之格，而卒亦不能行也。盖

昏烂倒换出入之弊，必至于此。”［９］这反映的仅只

是洪武时期的情况，而洪武之后的情况则更糟。

洪武二十一年（１３８８年）以后，社会上流通的货
币，不只有宝钞，还有其他金银及缎匹、米谷等实

物代用品。为了维护宝钞币值，明朝在洪武二十

七年（１３９４年）出台了禁用铜钱的法令。这个禁
铜法令导致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明初以钞为

主、以钱为辅的货币制度遭到破坏，更造成了民间

用银现象的增多。洪武末出现“杭州诸郡商贾，

不论货物贵践，一以金银论价”⑤。宝钞日益贬

值，得不到民间的信任，出现了逐渐退出民间流通

领域的状况。洪武三十年（１３９７年），明朝又一次
禁止以金银交易⑥。但是，政府的法令却并未能

真正禁止得了民间白银的使用。

民间交易使用白银在建文年间时已经越来越

明显。我们以建文年间明代福建的土地买卖契约

文书一例来说明宝钞与银的微妙关系，现简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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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日知录集释》卷一一《银》。

《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一，洪武十三年五月己亥。

《明英宗实录》正统元年三月戊子条。

《明宪宗实录》成化十三年正月壬戌条。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一，洪武三十年三月甲子。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一，洪武三十年三月甲子。



于下：

“侯官县而十四都住人江十郎，承祖有山数

号，坐落二十五都，土名……今录出东西南北四至

明白。今且因为年老，日食缺乏用度，遂将上项山

后等山出卖。今托得本里王文禄，引到本都方彦

诚前来出头就买，三面与买主引进人议定，情愿将

上项山定价宝妙例百贯文，其买价钱钞就时交讫，

别无留寄。所卖山段系自己物业，与房分伯叔兄

弟侄无相涉，亦不曾重张典挂外人对物。如有此

情，别路良业赔，罚银壹拾陆两抵还买主无

词。……

建文叁年玖月日

立卖契人江十郎 （花押）

中人王文禄 （花押）

代书人池九才（花押）”［１０］

在这件卖山契中，以宝钞议价，以钞支付，但

是下面却注明如有产权情况不符，要罚银１６两，
则说明了当时宝钞与银同时存在于交易流通中、

白银也作为价值尺度的事实。

洪武、建文年间，民间白银货币化已经形成了

一种趋势，对宝钞货币制度构成了威胁，为了维护

宝钞制度，洪武初年开始就屡次颁布法令，禁止使

用白银。但在洪武末年，白银已在民间交易中盛

行，太祖的一系列禁令无奈大都无果而终。

白银交易在正统三年（１４３８年）后大增，占契
约总数的 ６４％，实物交易在此期间仍然占有近
１７％的比例，说明当时正处于白银货币化过渡之
中。景泰与天顺年间，民间以白银交易为主体，以

白银论价并成交的交易，分别占有契约总数的

９０％和近９４％，只残留了极个别的实物交易。至
成化年间，从已经收集的９０件契约来看，无一例
外地使用白银进行交易，从而说明在民间交易中

至此完全实现了货币白银化［８］。成弘时期明人

陆容说：“宝钞今惟官府行之，然一贯仅值银三

厘，钱二文。民间得之，置之无用之地耳。”［１１］这

表明，宝钞已完全退出了民间实际交易。

明代白银货币化是从民间开始的，这种自下

而上的白银货币化趋势，冲击着明代的货币制度，

迫使明朝统治者接纳和认可这一来自民间的巨大

力量。正统元年（１４３６年），户部尚书黄福上奏：
“宝钞本与铜钱兼使，洪武间银一两当钞三五贯，

今银一两当钞千余贯，钞法之坏，莫甚于此。”①当

时统治者面对的严峻现实是，宝钞已经贬值千倍，

实际上已被民间弃之不用。对于明朝统治者而

言，这是一个极具威胁的事实，出于本能的反应，

明政府仍企图通过变更政策千方百计地维护宝钞

制度，而所谓变更政策，也只是欺国害民的“以钞

收银”。尽管明王朝采取各种措施，力图确立宝

钞的货币主体地位，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能够制止

白银对于宝钞的冲击。明朝发行宝钞既无钞本，

又无限额，发行量大，回笼量少，兑换新旧钞的秩

序混乱且价格悬殊，加之宝钞制作简陋，易于伪

造，纸币充斥市场，大大超过了社会商品流通实际

的货币需求量，造成通货膨胀，宝钞日益贬值。明

朝实行钞法，从统治者主观上讲主要是为了聚敛

财富，而不是便民。钞法在实行后不久便出现各

种问题并趋于崩坏，与这种动机有密切关系。客

观上，从实行钞法中获得好处的除了国家，便是某

些奸商和不法官吏，钞法给一般老百姓带来的则

是灾难。实际上，自成弘年间以后，民间对宝钞的

不信任感增强，宝钞已失去货币的信誉和价值，民

间支付所用主要是白银，宝钞不能流通，钞法也就

形同虚文了。

上述考察表明，无论是在民间契约文书中，还

是在文献记载中，都反映出在民间白银货币化趋

势的冲击下，经历正统、景泰、天顺各朝，在成弘以

后，出现了“朝野率皆用银”趋势②。考察还表明，

白银的货币化与宝钞的衰落是一个相伴相生的过

程，这一过程在民间基本完成于成弘年间，此后开

始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线索的融合，最终白银

货币化在明朝得以彻底完成。

二、白银成为法定货币

英宗颁定的白银货币新法奠定了白银成为合

法货币的基础。“遂减诸纳钞者，而以米银钱当

钞，驰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其小者乃用钱，

惟折官俸用钞，钞壅不行。”③即先形成银、钱、米

当钞兼行的货币结构，又经“弛用银之禁”而后又

发展为以银为主、银钱并行的流通货币结构，宝钞

仅在名义上保存与银钱兼行的地位，白银则正式

成为合法货币。

英宗初立金花银制，白银虽为合法货币，但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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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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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明英宗实录》卷一五，正统元年三月戊子。

《明史·食货志》。

《明史》卷八一《食货五·钱钞》。



廷官俸、军饷这两项最大财政支出以及盐税、茶

税、关税、商税等田赋以外重要的大宗国税收入，

仍循旧制不收银而以钞钱为主。故白银在国家财

政收支上的法定货币尚有较大局限，尚未具备国

家法定货币的无限法偿资格。英宗以后，宪宗、成

化至世宗、嘉靖诸朝多次财政收支制度的变革，白

银在朝廷财政收支中逐渐取代钞、钱，其法偿货币

资格亦在此过程中渐告完备。

明朝盐课，在成弘以后逐渐成为朝廷财政最

为重要的部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盐课开始由实

物向货币化转变。成化年间，两浙盐课开始折银。

明初设立的户口盐钞制度，到成化年间，也已出现

向白银货币的转变。成化六年（１４７０年），明朝发
布“今后不许折收银米”之令，这正是地方折征白

银的反映。弘治六年（１４９３年）内府承运库金银
告缺，廷臣集议，首倡天下户口食盐钱钞“今后每

钞一贯，折征银三厘，钱七文，折银一分。当解京

者，径入内帑；当存留者，留本处准官军俸粮”。

当时一年解京数字大约有 ２２３０００余两①。弘治
十六年（１５０３年）更议准：“各处解纳户口食盐钱
钞，俱收价银解部，每钞五千贯，铜钱一万文，拟进

内府交纳者，定与价银二十四两，在部交纳者十九

两，著令铺户领出，收买钱钞上纳。扣算余银，收

补别项钱粮。”②到嘉靖六年（１５２７年），又有具体
规定：“诏各处起运京库户口盐钞，今后每钞一

贯，折银一厘一毫四丝三忽。每钱七文，折银一

分，计钞一块，共折银四两，经收大户人等，不得分

外科敛，侵欺入己。”③至此，折银已完全制度

化了。

茶税改收白银始自宪宗。成化三年，“令茶

百斤，折银五分。商课折色自此始”④。茶税最初

是商人纳钱给引，后钞法行，以钞给引。伴随宝钞

退出流通领域，根据史料，茶税白银化也是始于成

弘年间。下面的史料比较详细地记载了茶税折银

的过程：

“成化三年，奏准西宁洮河茶马司积多余茶，

年久湿烂，今后粗茶每百斤收银五钱，芽茶三十五

斤亦量收五钱，无银收丝绢等项，俱解本省有司收

候，以补收买茶课支用。五年，令陕西布政司将金

粥等处茶课自成化六年为始仍收本色，其原折收

银布，候丰年收买茶斤，送各茶马司收贮，一备

易马。

成化十九年，奏准每岁运十万斤，今茶课本色

一十五万八千八百五十九斤零，存彼处衙门听候

支用。折色三十三万六千九百六十三斤，共征银

四千七百二两八分，内三千一百五两五钱五分存

本省赏番，实解陕西巡茶衙门易马银一千五百九

十六两五钱三分。

弘治八年，令四川布政司将所属茶课俱自弘

治二年为始，以后年份各拖欠该征之数俱减轻，每

芽茶一斤征银一分五厘，叶茶一斤止征一分。”⑤

关税是明朝最重要的商业税，关税改收白银

始于成化。钞关始设于宣德四年（１４２９年）。钞
关之设，顾名思义，是当时为了通行钞法，增加税

收的目的。明朝先后于运河沿岸、长江各口、江南

水道要津设立钞关征税。随着白银流通扩大，财

政需求增长，至弘治元年（１４８８年），由于“库藏空
虚”，明朝下令“除崇文门、上新河、张家湾司局照

旧钱钞兼收外，其河西务等处捌钞关并临清、淮

安、扬州、苏州、杭州、刘家隔、正阳镇柒税课司局

照依彼中则例，俱折收银两”［１２］。至此，各钞关税

收大多改征银两。宣德、正统年间是收钞时期，成

化时是钱钞兼收，是一个过渡期，到弘治时则明确

了折银征收，并迅速扩大了白银征收范围。弘治

六年（１４９３年），“令各关照彼中则例每钞一贯折
银三厘，每钱七文折银一分”。弘治七年（１４９４
年），议准“今后九江府钞厂免收铜钱，只折收银

两”⑥。嘉靖八年（１５２９年），在直隶巡按御史魏
有本的奏请下，“俱许折银”。定以银交纳，银一

厘，折钞一贯，银一分，折钱七文⑦。至此，钞关的

税收折银完全制度化了。

白银在明朝廷财政支出中主要地位的确立，

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国家经费，莫大于禄

饷”⑧。明初俸禄给米，间以钱钞，或米钞兼支。

至宪宗成化年间，官俸仍给米绢。武宗正德三年

改为“……官俸，十分为率，钱一银九”。至世宗

嘉靖八年起，才“课税、官俸且俱用银”，一应开支

“应给钱者悉予银”⑨。军饷及驻边军士的赏赐原

—９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明孝宗实录》卷七四，弘治六年四月。

《明会典》卷四二《户部》二九《南京户部》。

《明会典》卷四一《户部》二八《经费》二《官民户口盐钞》。

《明史》卷八一《食货四·茶法》。

《续文献通考》卷二六《征榷考·茶》。

《续文献通考》卷二二《征榷考》。

《明世宗实录》卷一○五，嘉靖八年九月丙申。
《明史》卷八二《食货六·俸晌》。

《明史》卷八一《食货五·钱钞》。



以米绢钱钞者，亦于此阶段渐改为支给白银，如正

德十二年，“令防守古北口、百羊口、黄花镇官军，

每名各赏银一两”。嘉靖三年，“令各卫军士，年

例布花本色不足，照例每布一匹，折支银二钱五

分”①。正统以后，战事益繁，军饷用银之费猛增，

嘉靖中期，为防俺答入边，“增兵设戍，饷额过

倍”，皆以银支给。嘉靖三十年后，仅京边戍防各

卫之岁支军饷银两总额，“多者过五百万，少者亦

三百万”②。此外，至世宗时，朝廷各项工程营建、

采买诸用等，亦皆用银。

经以上考证，至嘉靖前期，白银不仅已统治当

时流通、支付领域，且通用于国家各项财政收支，

成为具有无限法偿资格的法定货币。故史有嘉靖

时“钞久不行，钱亦大壅益专用银”之说③。

白银成为法定货币又反过来极大地促进了民

间用银。明后期，白银成了民间日常生活资料的

小额零星买卖的支付手段。米麦是百姓最基本的

生活资料，史载嘉靖五年京师“粟谷石银六钱，玉

米石银五钱，绿豆石银八钱”④。百姓的小商品买

卖也用银，如万历时民间流行之瓦楞鬃帽，“价亦

甚廉，有银四、五钱，七、八钱者”⑤。土地房产买

卖亦多用白银，史述明后期江南之田价，如湖州

“上地之值，每亩十金。上中者七金。最下者犹

三四金”⑥。雇佣工资亦多用银，史述湖州一带雇

佣“长年”，“每一名工银五两，吃米五石五斗，平

价五两五钱，盘费一两，农具三钱，柴酒一两二钱，

（一年）通计十三两”⑦。田地租佃关系中的田租

形态也开始向银租转化，万历十三年，徽州一份承

佃三亩八分余田地的契约上写明“拟交租银肆钱

整，收熟之时，送租银上门”［１３］。２０世纪 ５０年
代，陕西考古工作者在华州一座小庙的墙上发现

崇祯十六年铭刻的当地物价，其内容“为稻米、粟

米每斗银二两二钱，盐一升银九分，清油一斤银一

钱六分，棉花一斤银三钱二分，梭布一尺银五

分”［１４］。

白银的巨大需求造成了供不应求的局面，导

致了“银荒”。隆庆元年（１５６７年），明政府颁令：
“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

下者，止许用钱。”⑧这条法令正是在银荒的背景

下出台的，其本意是朝廷为限制白银在流通领域

普遍行使而采取的法令，但它却是明朝在白银货

币化客观现实下明确“银钱兼使”的法令。如上

所述，由于明朝并无银法，翻阅《明会典》，散在各

卷中仅见“折银”的记载，所以这条法令的颁行，

其重要性在于，这是明朝首次以法权形式肯定了

白银是合法货币，还可以说是用法权形式把白银

作为主币的货币形态固定了下来。

三、“一条鞭法”改革与白银

主导货币地位的确立

　　在嘉靖赋役征银的几次赋税改革以后，神宗
万历九年，首辅张居正主导的“一条鞭法”赋税改

革推广至全国，把丁役土贡等项，一概归并入田赋

一项而“计亩征银”。“一条鞭法”使各地农民皆

必须“以粮易钱，以钱易银。由县输郡，郡输省，

省输京师”⑨。故“一条鞭法”瓦解了自然经济，大

大推进了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在明后期，白银最

终成为社会各阶层、各地区普遍通用的法定货币。

万历年间的“一条鞭法”改革动机是通过解

决土地兼并问题而去解决明政府的财政困境，然

而却导致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白银成了当

时经济社会的主导货币。

明朝的土地兼并问题十分严重，其中尤其以

王公、贵族兼并土地居多。由于皇亲朝臣所占之

田不用上缴税赋，因此土地兼并使得朝廷国库收

入锐减，其直接后果就是明廷财政匮乏、国库空

虚。明初，在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等几位铁腕皇

帝的统治下土地兼并问题只是个案，而到了正德

年间，“天下额田，已减强半”瑏瑠。据《明史·食货

志》记载，自嘉靖七年至隆庆元年（１５２８年至
１５６７年）的四十年间，几乎岁岁入不敷出，平均每
年亏空在两三百万两之多。万历年间的“一条鞭

法”改革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推行的。

土地兼并的社会弊端是“私家日富，公室日

贫”瑏瑡，因此，改革的主要对象就是田赋徭役。万

历六年（１５７８年）张居正下令清丈田地，目的是从

—０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大明会典》卷四十《户部二十七·赏赐》。

《明史》卷七十八《食货二·赋役》。

《明史》卷八一《食货五·钱钞》。

《明经世文编》卷一○二《梁材复议节财用疏》。
范镰《云间据目抄》。

茅坤《茅鹿门文集》卷六《与甥顾做书侍郎书》。

张履祥《补农书》。

《明会典》卷三二《户部》一八《库藏》二《钱法》。

冯琦《冯宗伯琢庵文集》卷四《东省防楼议》。

《明史》卷七七《食货一》记载，弘治时期的田亩已由洪武

朝的８００多万顷减少到４００多万顷。
《张文忠公全集》卷二六《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

民》。



整顿土地、核查户籍入手抑制土地兼并，均平赋

役，为“一条鞭法”的推行实施创造条件。万历九

年（１５８１年）张居正在丈量田地的基础上实行“一
条鞭法”。“一条鞭法”主要内容有：统一役法，把

原来的里甲、均徭、杂泛合并为一，不再区别银差、

力差，一律折银征收，力差由官府雇人应役；原来

按照户、丁派役改为按照丁、粮派役；赋役数目以

县为单位，以原有税额为基准，不得减少。这种把

田赋和名目繁多的力役总编为一条的办法被称为

“一条鞭法”（亦称“一条编”）①。简而言之，就是

赋役合一，按亩计税，用银交纳。事实上，“一条

鞭法”自身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内容纷繁芜杂、各

地施行标准也不尽一致。黄仁宇总结国内外学者

的研究给出定义如下：“一条鞭法代表了１６世纪
明代管理者试图获得一种理想状态的各种努力：

役被完全取消；里甲体系，不管在形式上，还是实

质上，都不再存在；任何残留的人头税，都将并入

田赋之中。而纳税人可以通过分期支付单一的、

固定的白银来履行对国家的义务。”［１５］１５１“一条

鞭法”标志着我国封建社会田赋制度已由实物税

阶段转入货币税阶段。田赋在封建社会的国家治

理和社会生活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白银也

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当时经济社会的主导货币。随

着“一条鞭法”的推行，明万历朝的财政状况有了

很大好转，至万历十年（１５８２年），“太仓（银库）
粟可支十年，同寺（太仆寺）积金至４００余万”②。

表１　“一条鞭法”实施前后
太仓岁入银额比较［１５］３６８　（单位：两）

公元 岁入银额

“一条鞭法”改革前 １５６７年 ２０１４２００

“一条鞭法”改革后 １５８５年 ３６７６０００
１５８７年 ３２７００００
１５８９年 ３８９００００
１５９１年 ３７４０５００
１５９２年 ４７２３０００

　　从表１可以看出，到１６世纪８０年代太仓每年
收入的银两都保持在３００万至４００万两的水平，白
银收入与明朝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是相符的。

明朝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上处于绝对领先地位，约

占世界ＧＤＰ总量的３０％③，可是，从金属银的地理
分布来看，中国并没有自己的银脉，虽说政府也在

各地设有银局、银坑，但白银产量远远不足以支撑

明王朝如此庞大的经济规模。根据《明史·食货

五·坑冶》记载：“嘉靖二十五年（１５４６年）七月命

采矿，自十月至三十六年，委员四十余，防兵千一百

八十人，约费三万余金，得矿银二万八千五百，得不

偿失。”自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各地所征收的

银矿税银将近三百万两，平均每年才二十多万两，

而这其中还有一定数量的白银被宦官们中饱私囊。

显而易见，当时中国自己开采出来的白银数量远远

不足以满足政府和民间白银需求，那么，支撑大明

王朝银本位制度的巨额白银又从何而来呢？

四、产银不足与海外白银流入

随着白银货币化的迅速发展，明朝社会对于

白银的需求也日益增长。白银的来源不外有三

个，一是政府库藏银，明朝政府前期曾一度禁止白

银在民间流通，加之钞券提举司只能单向兑入金

银的制度安排使得明政府囤积了一定数量的白

银。二是国内银矿产银，明王朝自建立伊始就在

国内大开银矿，明朝中后期由于经济发展对白银

需求日渐增加以及冶炼技术的提高，国内白银产

量有所增加。但是中国在地理位置上没有规模较

大的银脉经过，因此国内白银产量极为有限，通过

上述两条渠道进入流通的白银占当时市面上白银

总量的比例很小，其余大部分白银均来自国外，通

过中国对外贸易的出超流入国内。梁方仲先生就

曾指出：“中国向来是一个产银不多的国家。自

近代与欧洲各国通商以来，银的供给，大部分依赖

外国的来源；本国产量，殊不重要。”［２］６０

我们首先考察一下明朝白银矿产资源情况。

明朝从开采银矿方面得到的白银收入，可以

在《明实录》中找到比较完整的记录。笔者将各

朝银课总数整理后列于表２［１６］。
表２　明朝白银矿产资源情况

朝代 银课收入（两）

太祖朝 ７５０７０
太宗朝 ４９３４８９８
仁宗朝 ２１２８６４
宣宗朝 ２３０８０５８
英宗朝 ９３０８３３
宪宗朝 １４２４０２０
孝宗朝 ９８３３１２
武宗朝 ５２６７２０
总　计 １１３９５７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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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明史·食货志》。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江陵炳权》。

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借鉴麦迪逊的观点，认为从公元元

年到１８２０年，中国ＧＤＰ总量一直徘徊在世界总量的３０％左右［７］。



　　由表２可知，太宗朝与宣宗朝是明朝银课收
入最多的两个时期，英宗朝以后，银课收入显著减

少；孝宗至武宗朝，呈现直线下降趋势。明朝每年

平均的银课收入，大约１０万两左右，进入明后期，
实际上不足１０万两。全国银课在最多时每年仅
达到１０万或１２万两而已。这说明国内银矿开采
的白银数量严重不足，不能满足明代国家和社会

对白银日益增长的巨大需求，这一点由表３所示
的太仓银库的银出入量也可以得到印证。

关于太仓银库的银出入量，全汉癉和李龙华

分别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１７１８］。在他们的研

究基础上，现将嘉靖至万历初年太仓银岁出入数

目对照列于表３，以期对这个问题能够得到更清
晰的认识。

表３　太仓银库的银出入量［１７１８］

年　代 太仓银库岁入银（两） 太仓银库岁出银（两）

嘉靖七年（１５２８） １３０００００ ２４１００００（＋）
嘉靖二十七年（１５４８）及以前 ２００００００ （约）３４７００００
嘉靖二十八年（１５４９） ２１２５３５５ ４１２２７２７
嘉靖三十年（１５５１）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５９５００００
嘉靖三十一年（１５５２）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５１３００００
嘉靖三十二年（１５５３）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５７９００００
嘉靖三十三年（１５５４）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４５５００００
嘉靖三十四年（１５５５）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４２９００００
嘉靖三十五年（１５５６）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３３６００００
嘉靖三十六年（１５５７）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２００００
嘉靖四十二年（１５６３） ２２０００００（＋） ３４０００００（＋）
嘉靖四十三年（１５６４） ２４７００００（＋） ３６３００００
嘉靖四十四年（１５６５） ２２０００００（＋） ３７０００００
隆庆元年（１５６７） ２０１４２００（＋） ５５３００００（＋）
隆庆二年（１５６８） ２３０００００（＋） ４４０００００（＋）
隆庆三年（１５６９） ２３０００００（＋） ３７９００００
隆庆四年（１５７０） ２３０００００（＋） ３８０００００（＋）
隆庆五年（１５７１） ３１０００００（＋） ３２０００００（＋）
隆庆六年（１５７２）十二月至万历元年（１５７３）十一月 ２８１９１５３（＋） ２８３７１０４（＋）
万历五年（１５７７） ４３５９４００（＋） ３４９４２００（＋）
万历六年（１５７８） ３５５９８００（＋） ３８８８４００（＋）
约万历九年（１５８１） ３７０４２８１（＋） ４４２４７３０（＋）

　　资料来源：《明实录》、《万历会计录》、《皇明世法录》、《明经世文编》等。
　　由表３可见，嘉靖以后，明朝太仓银库一直处
于入不敷出的状况。这种状态在隆庆五年（１５７１
年）有了根本的转变，原因在于，这一年美洲白银

开始大量流入中国。

回顾一下同时期的世界历史，就能更加清楚

看到当时中国大量海外白银的来源。由于贸易经

济的发展，欧洲在中世纪后期（１０世纪后）就广泛
使用金银作为交易货币，到了１５世纪，欧洲因货
币供给不足而陷入“银荒”的困境。于是，欧洲人

就开始了在全世界寻找金银的历程。１４９２年（弘
治五年）哥伦布到了美洲，１４９８年（弘治十一年）
达·伽马开辟了绕道好望角抵达印度的新航线，

１５１９年至１５２２年（正德十四年到嘉靖元年），麦

哲伦完成了第一次环球航行，为西方世界的航海

家打开了通往美洲的大门。１５４５年（嘉靖二十四
年）和１５４８年（嘉靖二十七年）西班牙殖民者相
继在波托西（今属玻利维亚）和墨西哥的萨卡特

卡斯发现的特大型银矿。大量低成本的美洲金银

自１６世纪开始流入西班牙。之后，这些金银财富
又通过国际贸易、金融操作、走私、海盗掠夺及战

争赔款等多条渠道注入欧洲其他主要国家［１９］。

有学者估计，这些金银总额的１／３至１／２最终都
流入了中国［２０］。嘉靖之后，明政府开放海上贸

易，凭借外贸出超优势，巨额海外白银滚滚流入中

国，满足了明中后期不断扩大的白银货币需求。

１５７１年（隆庆五年）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

—２３—



马尼拉建立殖民首府，当时菲律宾群岛社会经济

发展水平较低，当地物产难以满足殖民当局开支，

而中国所产手工业品价廉物美，菲律宾殖民当局

只能就近依靠中国供给，于是开始从事对华转口

贸易。为了吸引华人前往菲律宾移垦经商，殖民

当局也对华人商旅、货物采取了一些保护和优待

措施。受马尼拉贸易厚利吸引，中国商人（主要

是福建漳州、泉州商人）纷至沓来，刺激了中菲贸

易的发展。到１６世纪９０年代，马尼拉已成为亚
洲最大的贸易中心之一。输入马尼拉的中国货物

主要有生丝、丝织品、天鹅绒、绫绢、绸缎、棉布、麻

织品、珠宝、工艺品、钢铁锡铅制品、硝石、火药、食

品、家禽、家畜等，尤以纺织品居多［２１］。西属美洲

每年就有两三百万比索的白银流往马尼拉。全汉

升在《明代中叶后澳门的海外贸易》中曾说：“自

隆庆五年（１５７１年）马尼拉开港以来，到明末的七
八十年间，经由菲律宾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可能

在６０００万比索以上，约合４０００多万库平两。”仅
１６３１年一年，由菲律宾输入澳门的白银就有１４００
万两，大约相当于永乐元年至宣德九年（１４０３年
至１４３４年）大明王朝３０年鼎盛期内中国官银矿
总产量的２．１倍，相当于万历年间明朝国库岁入
的３．８倍［２２］。

五、结语

对史实的考察表明，明代白银货币化是从民

间开始的，宝钞的崩坏是白银货币化的直接原因。

这种自下而上的白银货币化趋势，冲击着明代的

宝钞货币制度，迫使明朝统治者接纳和认可这一

来自民间的巨大力量。为了维护宝钞制度，明政

府屡次颁布法令，禁止使用白银，但政府的法令却

并未能真正禁止得了民间白银的使用，最终明政

府以法令的形式认可了白银货币化的存在。正是

这种来自民间社会的白银货币化的强大驱动力迫

使明朝统治层承认既定事实，白银遂成为法定货

币。明代“一条鞭法”的实行，是白银货币化完成

的标志，又是白银货币化的一个结果。“一条鞭

法”改革之后，明代中国似乎对白银有一种无限

渴求。一个主要原因是，明代中国对白银货币的

需求很大程度上是由赋税货币化引起的，而这种

赋税货币化的动力来自政府的财政体系运作的需

要。自此以后，国家财政制度和官僚体制运作对

白银的依赖越来越严重。

白银货币化后，白银遂渗透到整个社会，一方

面，出现了国家银库的入不敷出，另一方面，社会

上自皇族下到小民都有日益增长的白银需求。这

一日益增长的白银需求，与当时明代国内白银储

存量以及银矿开采量严重不足的矛盾凸显了出

来，巨大的白银需求引起供给严重不足，向海外寻

求白银就成为必然。明中叶所处的时段，正是地

理大发现后的全球化起步阶段。１５世纪末１６世
纪初的地理大发现，进一步打破了世界各地的隔

绝状态，开拓了世界市场。为获得白银，明中叶以

后，政府开放海上贸易。凭借外贸出超优势，海外

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为明代中国货币白银化最后

完成提供了丰厚的物质条件。当海外白银成为明

代中国白银重要来源时，中国经济就日益融入美

洲白银主导的世界资本市场。这就好像冥冥中有

一只手，把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的白银，与同时代

中国的货币问题联系起来了：中国人能生产世界

上最好的商品，而驱动中国不断扩大商品生产的

却是中国紧缺的贵金属———白银，当时的西班牙

人尽管一无所有，但手里却掌握着经墨西哥出口

的白银。

中国从宋代至元明时期，商品经济有很大发

展，市场繁荣居世界之冠，然而在１６世纪以前，总
是经历周期性的货币短缺。每当商业和市场发

展，货币供应量就出现不足，主要原因是国内贵金

属短缺而没有建立起以贵金属为基础的货币制

度。白银货币化大大推进明代商品生产和交换关

系的发展。白银货币化也约束了当权者滥发货币

的权利，切断了明王朝通向恶性通货膨胀之路，国

家无法像印纸钞时那样轻易地把大批社会财富聚

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也大大推动了生产和贸易

的增长。可以断言，如果没有白银货币化，１６世
纪至１８世纪中国市场经济的空前繁荣是不可能
出现的。本文对白银货币化的研究无疑加深了对

明代货币经济发展水平的认识，从而对晚明时期

的经济、文化、艺术、科技等诸方面的繁荣做出正

确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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